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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9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1號 8樓 807室 

出  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共計 27,789,805 股，佔本公

司發行總股數 47,253,890股之 58.80%。 

出席人員：董事長余宏揚先生、董事林聖懿先生、董事林青龍先生、獨立董事黃明達 

     先生及監察人永肇創業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劉怡岑女士。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参、報告事項： 

1. 報告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公鑒。 

   資通電腦成立已進入第四十年，一直秉持「誠信」、「服務」、「品質」、「創

新」的經營理念，作好對客戶的承諾，維持服務口碑，以維持業務成長，並以尋

求股東之最大利益為努力的目標。 

在新的一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本公司將進行各種措施，將疫情

影響降至最小，同時加強公司遠端工作與團隊戰力，加強產品多元性與降低公司

成本。並將持續強化產品價值之行銷溝通、以完整之教育訓練有效提升人力素

質、加強政府專案開發與維護，以期維穩公司營運與獲利能力。也將持續爭取健

康的專案轉部門損益為獲利；對於資通自行開發的產品，將強化產品維護回購率

以及使用者滿意度以利提高售價增加獲利、同時規廣新產品，增加營收，期能創

造成長動能。在商用軟體事業部份，因應疫情，防疫照護假、隔離假等等新增假

別，對人力資源系統的需求也變強。因遠距工作增加，對委外需求將會增加。另

外，隨著資訊安全的威脅提高，配合資安即國安之整體國家政策、新版資安法之

推行及國內資安事件頻傳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氛圍等等，金融單位、企業都將

比以往更重視資訊安全系統的布建，也會帶來商機。在工廠製造執行系統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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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搭上工業 4.0 及中美貿易戰下台商回流需求增溫，本公司自行研發的

ciMes 系統，在已經開發完成的產業解決方案，積極與國內自動化生產大廠，例

如感測元件、自動偵測設備、機械手臂、生產設備等組成聯  

盟，組隊進軍國際市場。而新冠肺炎疫情也會有更多工廠自動化、取代人

力等 

智慧製造需求，將帶動更多 MES 買氣。 

另外，政府也規定企業在 109 年底需完成將傳統紙本轉為電子發票，促成

本公司電子發票系統商機。 

資通長期以來深耕國內銀行的外匯系統與海外分行，近年來更不斷隨著台

商銀行海外拓展而逐步增加國外據點。外匯系統隨著政府開放證券業者可經營

OSU，又多了一片市場。本公司對日益蓬勃發展的外匯衍生性金融交易，開發

銀行所需的產品，並與現有產品整合，初具成效，假以時日將能取代國外產品。

近年 KYC（Know Your Customer）、肥咖條款與反洗錢等法規遵循議題日起，資

通銀行方案也將順應趨勢提供客戶一站式之完整解決方案，創造新成長與獲利。 

資通秉持以資訊技術提供企業管理解決方案的理念，協助企業改善資訊使

用能力，提升資訊應用水準，增加企業的競爭力與獲利能力。 

感謝各位股東長期對本公司的支持。最後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投資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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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敬請  公鑒。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8年度 （108年 1月 1 日至 108年 12 月 

31 日）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一 

帆會計師及游淑芬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及盈餘分派案，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後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 

令，爰依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此致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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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1、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依公司章程規定辦理。公司於 

計算員工及董監酬勞時，應以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 

分派員工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彌補累積虧損後，再就餘額 

計算員工及董監酬勞。 

           2、有關本公司 108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之分配情形如下，全數以 

現金發放：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單位：新台幣元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8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8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林一帆及游淑芬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

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各項財務報表，詳如附件。 

3、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7,789,805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25,841,855權 

(含電子投票：125,734權) 
92.99% 

反對權數：804 權  

(含電子投票：804權) 0.00% 

員工酬勞 10,003,098 

董監酬勞 3,33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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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947,146 權 

(含電子投票：670,288權) 
7.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8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 109 年 3 月 20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 

      2、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內容詳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加：民國 108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3,571,359） 

加：民國 108年度稅後淨利 80,071,880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7,650,052）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534,614） 

可供分配盈餘 67,315,855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1.42455689元） 67,315,855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附註： 

1. 嗣後如因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使股東配息率因此

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2.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計算

方式，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

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並俟本次股東常

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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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 27,789,805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25,841,844權 

(含電子投票：125,723權) 
92.99% 

反對權數：815 權  

(含電子投票：815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947,146 權 

(含電子投票：670,288權) 
7.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為配合法令修訂—上市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 

     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3.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7,789,805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25,840,821權 

(含電子投票：124,700權) 
92.98% 

反對權數：838 權  

(含電子投票：838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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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948,146 權 

(含電子投票：671,288權) 
7.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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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會計師查核報告 

（109）財審報字第 19004172號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8 年

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劵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

當表達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8 年

及 10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資通電腦股份有限

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

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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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勞務收入認列 

事項說明 

勞務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二十四）；勞務收入之會計項目說明

請詳附註六（十六）。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勞務合約無法合理衡量履約義務之結果時，收入之認列係考慮

已發生成本回收之可能性，於合約尚未驗收且已發生成本很有可能收回時，就已發生成本範圍

內認列收入；合約驗收時，則將合約總價款與累積已認列勞務收入之差額，認列為該期間之勞

務收入。故勞務合約之收入認列時點，受合約驗收時間之正確性所影響，因此本會計師認為採

前述方式認列之勞務收入係查核重要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1. 瞭解勞務收入流程攸關之內部控制，並評估其運作之有效性。 

2. 取得勞務收入彙總表，針對交易結果無法合理估計之合約執行下列程序： 

（1）本期已驗收者: 

抽核並取得客戶驗收確認憑證。 

核對合約總價款。 

核對驗收憑證與勞務收入認列之時點一致，且已適當入帳。 

（2）本期未驗收者: 

核對投入成本與勞務收入認列金額一致。 

抽核投入成本與原始憑證相符。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中，有關部分採用權益法之被

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

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其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該等公司民

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投資餘額分別為新台幣 55,825 仟元及 50,298 仟元，各占資產

總額之 4.60%及 4.51%；民國 108年及 107年度依據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認列之綜合損益

分別為新台幣 10,612仟元及 8,336仟元，各占綜合利益總額之 14.16%及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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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資通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

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資通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

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

致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個體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體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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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華民國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

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

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

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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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09）財審報字第 19004274號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資通集團」）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

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劵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資通

集團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

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資通集團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

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資通集團民國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

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

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20~ 

 

資通集團民國 108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關鍵查核事項-勞務收入認列 

事項說明 

勞務收入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二十五）；勞務收入之會計項目說明請詳

附註六（十六）。 

資通集團提供勞務合約無法合理衡量履約義務之結果時，收入之認列係考慮已發生成本回

收之可能性，於合約尚未驗收且已發生成本很有可能收回時，就已發生成本範圍內認列收入；

合約驗收時，則將合約總價款與累積已認列勞務收入之差額，認列為該期間之勞務收入。故勞

務合約之收入認列時點，受合約驗收時間之正確性所影響，因此本會計師認為採前述方式認列

之勞務收入係查核重要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3. 瞭解勞務收入流程攸關之內部控制，並評估其運作之有效性。 

4. 取得勞務收入彙總表，針對交易結果無法合理估計之合約執行下列程序： 

（1）本期已驗收者: 

抽核並取得客戶驗收確認憑證。 

核對合約總價款。 

核對驗收憑證與勞務收入認列之時點一致，且已適當入帳。 

（2）本期未驗收者: 

核對投入成本與勞務收入認列金額一致。 

抽核投入成本與原始憑證相符。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資通集團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中，有關部分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財務

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

見中，有關其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該等公司民國 108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投資餘額分別為新台幣 55,825 仟元及 50,298 仟元，各占資產總額之 4.52%及

4.50%；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度依據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認列之綜合損益分別為新台幣

10,612仟元及 8,336仟元，各占綜合利益總額之 14.14%及 13.98%。 

其他事項－個體財務報告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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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

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

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資通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資通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資通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

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

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

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

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與查核攸

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資通集

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

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資通集團繼

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

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

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

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資通集團不

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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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

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華民國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

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資通集團民國 108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

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

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

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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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至七   

          人組織董事會，監察人 

          二人至三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公 

          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選 

          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並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    

         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應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 

          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規定之成數。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至七  

          人組織董事會，監察人 

          二人至三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公 

         司法第 198 條規定選任 

          之，任期三年，得連選 

     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及 

     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並依公司法第192  

          條之 1 及 216 條之 1 規 

定辦理。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 

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應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 

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規定之成數。 

依金管會

108/4/25 金管證

交字第

1080311451 號

函令修正 

第廿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  

    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廿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 

    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０九年六月十九日。 

增列修訂日期

及次數 

 

 

 

 

 

 

 


